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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6754—2008《机械安全 急停 设计原则》。与GB/T16754—2008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急停设备”“急停装置的控制范围”“保护圈”“紧急状态”和“操作控制站”及其定义

(见3.2、3.6、3.7、3.8和3.9);
———明确并细化了急停功能的安全要求,并增加了急停装置控制范围的要求(见4.1,2008年版的

4.1);
———修改了急停装置的安全要求(见4.3,2008年版的4.4);
———增加了防止急停装置意外致动的要求(见4.5);
———增加了便携式操作控制站的要求(见4.6)。
本文件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3850:2015《机械安全 急停功能 设计原则》。
与本文件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3766—2015 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ISO4413:2010,

MOD);
———GB/T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IEC60204-
1:2016,IDT);

———GB/T7932—2017 气动 对系统及其元件的一般规则和安全要求(ISO4414:2010,IDT);
———GB/T14048.14—2019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5-5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具有机械锁闩功能的电气紧急制动装置(IEC60947-5-5:2016,IDT);
———GB/T16855.1—2018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第1部分:设计通则(ISO13849-
1:2015,IDT);

———GB28526—2012 机械电气安全 安全相关电气、电子和可编程电子控制系统的功能安全

(IEC62061:2005,IDT)。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皮尔磁电子(常州)有限公司、上海辰竹仪表有限公司、安徽天珝科技有限公司、福

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力迪塑胶有限公司、九思检测技术(广东)有限公司、漳州科晖专用汽

车制造有限公司、焙之道食品(福建)有限公司、四川蜀兴优创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黎麦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南京林业大学、佛山市顺德区万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南京理工大学、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施
迈赛工业开关制造(上海)有限公司、浙江奥鹏工贸有限公司、苏州安高智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南安市

中机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爱德克电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深圳淡色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西安立贝

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泉州市标准化协会、广东成信科技有限公司、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鼎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陕西硕恩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滁州学院、
义乌市经龙模具有限公司、广东铭凯科技有限公司、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市标准与产业融合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付翔、何春燕、张松、叶国华、居里锴、黄之炯、周婷、秦培均、张德军、吴向亮、

吴建伟、李勤、朱斌、罗卫强、薛从福、杨昌海、黄琼芳、宋小宁、姜涛、杨毅、居荣华、王峰、曹志勇、聂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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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权宁武、陈妙仁、王磊、董凯菠、李忠、刘治永、王培、李立言、郑华婷、沈德红、程红兵、俞江华、
陈卓贤、袁骏、霍志锋、付卉青、左小飞、倪燎勇、黄建伟、叶冠林、南少微、刘琪、李太从、龚丽华、张晓飞。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7年首次发布为GB16754—1997;
———2008年第一次修订,发布为GB16754—2008、2017年转化为GB/T16754—2008;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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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机械领域安全标准体系由以下几类标准构成:
———A类标准(基础安全标准),给出适用于所有机械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和一般特征;
———B类标准(通用安全标准),涉及在机械的一种安全特征或使用范围较宽的一类安全装置:

  ● B1类,安全特征(如安全距离、表面温度、噪声)标准;

  ● B2类,安全装置(如双手操纵装置、联锁装置、压敏装置、防护装置)标准。
———C类标准(机械产品安全标准),对一种特定的机器或一组机器规定出详细的安全要求的标准。
根据GB/T15706,本文件属于B2类标准。
本文件尤其与下列与机械安全有关的利益相关方有关:
———机器制造商;
———健康与安全机构。
其他受到机械安全水平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有:
———机器使用人员;
———机器所有者;
———服务提供人员;
———消费者(针对预定由消费者使用的机械)。
上述利益相关方均有可能参与本文件的起草。
此外,本文件预定用于起草C类标准的标准化机构。
本文件规定的要求可由C类标准补充或修改。
对于在C类标准的范围内,且已按照C类标准设计和制造的机器,优先采用C类标准中的要求。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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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安全 急停功能 设计原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机器急停功能的功能要求和设计原则,并适用于采用任何能量形式的急停功能。
本文件适用于除以下两类机器以外的所有机械:
———急停功能不能减小风险的机器;
———手持式机器或手动式机器。
本文件不适用于急停功能中用于反转或限制运动、排放(如辐射、液体)偏转、屏蔽、制动或断开等的

功能。
注:利用电气/电子技术实现的急停功能的要求见IEC60204-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5706—2012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ISO12100:2010,IDT)

ISO4413 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Hydraulicfluidpower—General
rulesandsafetyrequirementsforsystemsandtheircomponents)

ISO4414 气动对系统及其元件的一般规则和安全要求(Pneumaticfluidpower—Generalrules
andsafetyrequirementsforsystemsandtheircomponents)

ISO13849-1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第1部分:设计通则(Safetyofmachinery—

Safety-relatedpartsofcontrolsystems—Part1:Generalprinciplesfordesign)

IEC60204-1:2005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Safetyofmachinery—

Electricalequipmentofmachines—Part1:Generalrequirements)

IEC60947-5-5:2005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5-5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具有机

械锁闩功能的电气紧急制动装置(Low-voltageswitchgearandcontrolgear—Part5-5:Controlcircuit
devicesandswitchingelements—Electricalemergencystopdeviceswithmechanicallatchingfunction)

IEC62061 机械安全 安全相关电气、电子和可编程电子控制系统的功能安全(Safetyofmachin-
ery—Functionalsafetyofsafety-relatedelectrical,electronicandprogrammableelectroniccontrolsys-
tems)

3 术语和定义

GB/T15706—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急停 emergencystop(E-stop)
急停功能 emergencystopfunction
该功能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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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阻止或降低正在发生的已存在的对人员的危险、对机械或正在进行中的工作的损害;
———由单一人为动作触发。
[来源:GB/T15706—2012,3.40]

3.2
急停设备 emergencystopequipment
执行急停功能的安全控制系统。
注:典型的急停设备分为输入、处理和输出组件。

3.3
急停装置 emergencystopdevice
用于人为触发急停功能的控制装置。
[来源:IEC60947-5-5:2005,3.2]

3.4
机器执行器 machineactuator
使机器运动的驱动机构。
注:执行器示例:电机、电磁阀、气动或液压缸。

3.5
安全功能 safetyfunction
失效后会立即造成风险增加的机器功能。
[来源:GB/T15706—2012,3.30]

3.6
急停装置的控制范围 spanofcontrolofemergencystopdevice(s)
特定急停装置控制的机器的预定区域。

3.7
保护圈 protectiveshroud
为降低急停装置被意外触发的可能性而提供的机械措施。

3.8
紧急状态 emergencysituation
需要立即终止或避免的危险状态。
注:紧急状态可能发生在机器的正常运行期间(例如由于人为干预或因外部影响)或由机器任何部件失灵或失效

导致。

[来源:GB/T15706—2012,3.38,有修改]

3.9
操作控制站 operatorcontrolstation
布置在同一面板或同一外壳上的一个或多个控制致动机构的部件的组合。
注:致动机构是指设备上需要人为操动的部分,见IEC60204-1:2005,3.1。

[来源:IEC60204-1:2005,3.13,有修改]

4 安全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急停功能

4.1.1.1 急停功能的目的是避免因人为动作或意外危险事件导致的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紧急状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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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停功能应由单一人为动作触发。

4.1.1.2 急停功能应在任何时间都可用和可操作。无论机器处于何种操作模式,该功能都应优先于其

他所有功能和操作且不削弱其他保护功能(例如受困人员脱困、灭火)。
急停功能被触发时:
———应保持急停状态,直至手动复位;
———对于被急停功能停止的操作,任何启动指令都应是无效的。
急停功能的复位应是人为审慎操作。急停功能的复位操作应将急停装置脱扣(见4.1.4),且不应启

动机器。
注:如GB/T15706—2012所述,急停功能不能作为防止意外启动的措施。

4.1.1.3 急停功能是一种补充保护措施,不应用来代替安全防护措施和其他功能/安全功能。

4.1.1.4 急停功能不应削弱其他安全功能的有效性。
注:为此,确保辅助设备(如磁力卡盘或制动装置)持续运行是有必要的。

4.1.1.5 急停功能的设计应使急停装置触发后,机器的危险运动和操作以适当的方式停止,不产生附加

风险,且无需进一步人为干预。
注:“适当的方式”可能包括:
———选择机器设计允许的最佳减速率;
———选择停止类别(见4.1.3);
———预先设定的必要停机顺序。

根据机器和具体风险的不同,急停功能可能触发停止之外的其他功能(如反转或限制运动、制动),
以尽可能减小产生伤害的风险。这些功能在本文件未涉及,但也属于急停功能的一部分。

4.1.1.6 急停功能的设计应使得人员在做出触发急停装置的决定时,无需考虑后果。

4.1.2 急停装置的控制范围

通常情况下,每个急停装置的控制范围都应覆盖整台机器。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停止所有关联机器

后,会产生额外的危险或对生产产生不必要的影响时,不适宜采用单一控制范围。
每个控制范围可能覆盖一台机器的一个或多个区域、整台机器或者一组机器(见图1)。
不同的控制范围可重叠。
控制范围的分配应考虑以下因素:

a) 基于机器可见区域的机器物理布局;

b) 识别危险状态的可能性(如可见性、噪声、气味);

c) 任何与生产过程有关的安全影响因素;

d) 可预见的危险暴露;

e) 附近可能存在的危险。

4.1.2.1 如果满足以下要求,可能采用多个控制范围:
———控制范围应被明确界定且可识别;
———急停装置应与需要急停的危险直接关联;
———急停装置的控制范围在其操作位置应易识别(见4.1.1.6);

注:可以通过图示或安装位置实现易识别。宜避免需要阅读急停装置的相关文字说明或具备经验。
示例:此类图示可靠近急停装置放置,并且明确该装置的控制范围。

 或  ———控制范围覆盖整台机器所有区域

 或  ———控制范围覆盖机器的特定区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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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停装置的触发不应产生额外的危险或增加风险;
———一个控制范围内急停装置的触发不应阻碍另一个控制范围内急停功能的触发;
———机器的使用信息应包含急停装置控制范围的信息。
只要切实可行,不同控制范围的急停装置不应相邻安装。

  标引序号说明:

1———急停装置;

2———控制范围;

3———机器的区域或机器。

图1 控制范围示例

4.1.3 停止类别

急停功能应符合以下两类停止类别之一(也可见IEC60204-1)。应通过风险评估选择对应的停止

类别。

0类停止

立即切断机器致动机构的动力实现停止。
注1:可能需要额外的制动。

0类停止的示例如下:
———通过机电式开关装置切断机器电机的电源;
———机械断开(脱开)危险元件与机器致动机构的连接;
———中断机器液压/气动致动机构的流体动力;
———使用符合IEC61800-5-2的电力驱动系统的安全转矩关断(STO)功能切断产生转矩或力的

能源。

1类停止

通过给机器致动机构施加动力实现停止,并在机器实现停止后断开动力。

1类停止的示例如下:
———减速并在停止运动后通过机电式开关装置切断电机的电源;
———采用符合IEC61800-5-2的动力驱动系统的安全停止1(SS1)功能。
注2:要切断动力源,只要移除产生转矩或力的动力就足够。可能通过断开离合器、断开连接、切断开关或是电子手

段[例如符合IEC61800-5-2的动力驱动系统(PDS)],无需实施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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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急停装置的脱扣(如解锁)

急停装置触发后,其作用应持续保持到急停装置脱扣。脱扣动作应在同一急停装置上执行,且为审

慎操作。脱扣动作本身不应重启机器,仅是重启机器的前提条件。
机器的使用说明书应明示,在急停装置触发后至脱扣前应对机器进行检查以查明触发急停的原因。

4.1.5 急停设备

4.1.5.1 执行急停功能的安全控制系统或子系统应符合ISO13849-1和/或IEC62061中的相关要求。
宜根据急停功能的目的来确定性能等级(PL)或者安全完整性等级(SIL),但至少应达到PLr=c

或SIL1。
注:如果满足ISO13849-1和/或IEC62061的要求,急停功能可能与其他安全功能共用安全相关部件。

4.1.5.2 执行急停功能的电气设备应符合IEC60204-1中的相关要求。

4.1.5.3 执行急停功能的液压设备,其系统和元件的设计、制造和改进应符合ISO4413中的相关要求。

4.1.5.4 执行急停功能的气动设备,其系统和元件的设计、制造和改进应符合ISO4414中的相关要求。

4.2 工作条件、环境影响

用于实现急停功能的元件、装置和组件的选择、装配、连接、固定和防护应使其在预期的工作条件和

环境影响下能够正确地运行,在这一过程中应考虑:
———操作频次以及在不常使用等的情况下定期检测的需要;
———环境限制,例如振动、冲击、温度、辐射(如太阳紫外线)、雨水、雪、冰水、粉尘、异物、潮湿、腐蚀

性物质和流体。

4.3 急停装置

4.3.1 急停装置的设计应便于操作者和其他需要操作急停装置的人员识别与操作。急停装置的致动

机构可以是以下类型中的一种:

a) 易被手掌操作的按钮;

b) 线、绳、杆;

c) 手柄;

d) 无保护罩的脚踏板(无法采用其他类型时)。
注:触发急停的电源切断装置,见IEC60204-1。

4.3.2 急停装置应位于:

a) 每个操作控制站,除非风险评估显示没有必要;

b) 风险评估确定的其他位置,例如:
———入口以及出口位置;
———需要对机器进行干预的位置,例如有保持—运行控制装置的工位;
———所有设计为人机交互的位置(如装料/卸料区)。

急停装置的位置应使操作者与其他需要操作急停装置的人员能直接触及,且可无危险地操作。
预定手动触发的急停装置,其致动机构宜安装在站立面(例如地面、平台面)以上0.6m~1.7m。
脚踏板宜直接固定安装在站立面上(例如地面)。

4.3.3 电气急停装置应采用机械锁闩的直接断开原理。电气急停装置应符合IEC60947-5-5的规定。
注:采用机械锁闩的直接断开原理的示例有电气触点通过与按钮直接刚性连接的方式断开的急停装置。根据

IEC60947-5-1,(触点元件的)直接断开动作是开关操纵机构的规定运动通过非弹性元件(如:不依靠弹簧)来实

现触点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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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气动或液压急停装置应采用机械锁闩的直接机械作用原理(见GB/T15706—2012的6.2.5)。
注:气动与液压系统典型的执行方式是不依靠弹簧直接关闭阀门。

4.3.5 即使急停装置的致动机构没有锁住(闭锁),对急停装置的触发操作也应发出停止命令。

4.3.6 急停装置的致动机构应为红色。如果在致动机构的后面有背景且在可行时,则背景的颜色应为

黄色。
急停装置的设计与安装应使其致动不易被简单方式阻挡。
注:当有物体落到操作表面下方或故意使其失效时,可能发生此类情况。

急停装置宜避免使用钥匙来进行脱扣(如解锁)操作。
当急停装置只能通过钥匙脱扣时,为了避免伤手,机器的使用说明应描述钥匙正确的使用方法并且

提供关于钥匙仅在急停装置脱扣时才能插入致动机构的警告。

4.3.7 致动机构及其背景都不宜加贴文字或符号。需要用符号声明的地方,应使用IEC60417-5638的

符号,见图2。
如果有必要标出致动机构(按钮)的解锁方向,则该标志应采用与致动机构的颜色相同或相近的颜

色(也可见IEC60947-5-5)。
注:解锁的标志(如箭头)可能会被误解为致动方向。

图2 急停符号(IEC60417-5638)

4.3.8 如果急停装置安装在可分离操作控制站或无线操作控制站(例如可插拔便携式示教器),则机器

上应至少有一个始终可用的急停装置(如在某个固定位置)。
此外,应至少采取以下措施中的一项措施来避免混淆被激活的与未被激活的急停装置:
———通过灯光改变被激活的急停装置的颜色;
———自动(自作用)掩蔽未被激活的急停装置;如不可行,则可以通过附在操作控制站上的掩蔽物手

动掩蔽;
———规定正确存放可分离操作控制站或无线操作控制站的方法。
在机器的使用说明书中应声明,采取了何种措施来避免混淆被激活与未被激活的急停装置,并说明

该措施的正确操作方法。

4.3.9 如果急停装置是无线的或者是集成在无线操作控制站,除了满足本文件的要求外还应符合

IEC60204-1的相关要求。

4.3.10 防止急停装置被意外致动的措施不应产生阻碍致动或妨碍触及急停装置的风险;此类措施不

应降低急停装置或其致动机构的可见性(见4.5)。

4.4 采用线或绳作为致动机构

4.4.1 使用线或绳作为急停装置的致动机构时,其设计和布置应易于使用。为此,应考虑:
———产生急停指令所需的位移量;
———可能的最大位移;
———线或绳与最接近的物体之间的最小间隙;
———给线或绳做标记(例如:通过使用标志旗),使操作者易见;
———触发急停装置需要对线或绳施加的力及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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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或绳的颜色应为红色。
如果用标志旗增加线或绳的可见性,则标志旗的颜色应为红色和黄色(例如红黄色条纹或红黄色

交替)。 
注1:见IEC60947-5-5。

当需要沿着线的轴向拉动触发急停功能时,沿轴向的任一方向都应能够触发急停指令。
注2:可用图2的符号对标志旗进行标识。

4.4.2 当线或绳出现松弛、断裂或脱落时,应产生急停指令。

4.4.3 从急停装置脱扣装置的位置应能观察到整根线或绳。

4.4.4 机器的使用说明书应声明,在急停装置触发后以及脱扣前应沿着线或绳全长对机器进行检查,
以查明触发急停的原因。使用说明书还应说明如何安装和调整线或绳等信息。

4.5 防止急停装置意外致动

急停装置的设计应避免意外致动。
应尽可能通过选择安装位置而不是采用其他应用性设计措施来防止意外致动。
不应影响急停装置的致动。为了防止急停装置的意外致动可能采取如下预防措施:
———将急停装置安置于远离可预见的通行繁忙区域;
———选择合适的急停装置类型;
———选择大小或形状合适的急停装置;
———将急停装置安装在控制面板的凹陷表面上。
宜避免使用急停装置保护圈,除非其他措施都无法防止急停装置被意外致动。
保护圈不应有可能造成伤害的尖角、锐边或粗糙表面。边角应去毛刺,表面应手感光滑。
对于需要用手致动的急停装置,防止意外致动的措施不应妨碍或阻止机器操作者或其他需要致动

急停装置的人员从任意方向用手掌触发。

4.6 便携式操作控制站

4.6.1 便携式操作控制站的急停功能

通过便携式操作控制站控制机器时,所有急停装置都应处于激活状态(见4.3.8)。风险评估应考虑

插拔可分离操作控制站产生的影响。

4.6.2 无线操作控制站的急停复位

无线控制系统中断或部件失效后,恢复动力不应复位先前由无线急停装置触发的急停状态。
无线控制装置触发急停后,只有急停装置从锁定位置脱扣后才能够复位。
如果无法完全观察到急停装置的控制范围,除了将便携式控制站的急停致动机构脱扣之外,还应在

机器上或机器周围提供一个或多个固定安装的辅助复位装置,以确定造成急停的原因已经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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